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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转让公告
方璐辉：
　　根据范文博、孙英花、孙春花、孙善花、张振学、张
钰函、朴成梅、李海艳、张军芳、金民权、金龙学、张袖
慧、黄春姬(债权转让方)与孙盛花(债权受让方)，以及
尹航(债权转让方)与金爱子(债权受让方)签订的《债
权转让协议》约定，上述债权人已将其对你们享有的
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(2022)鲁 0214 民初 8237 号至
8248 号、8250 号至 8251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
权(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、迟延履行
期间的债务利息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)及相关权益，依
法转让给孙盛花(债权受让方)和金爱子(债权受让
方)。现依法予以公告通知，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向孙
盛花(债权受让方)和金爱子(债权受让方)履行相应还
款义务。特此公告。
　　  联合公告方：范文博、孙英花、孙春花、孙善
花、张振学、张钰函、朴成梅、李海艳、张军芳、金民权、
金龙学、张袖慧、黄春姬、尹航、金爱子、孙盛花
　　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24 日

限期偿付借款通知书
日照阳光正大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：
　　贵司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向我孙元英借款人民币
500,000 元，双方约定月息 1 . 5% ，按月支付。贵司已按
约定支付利息至 2022 年 3 月 8 日。此后，贵司以资金
紧张为由，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向我重新出具欠款收
款凭证，利息仍按月息 1 . 5% 计算，但自该日起至今未
再支付利息。经我多次催要，贵司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
偿还本金 500,000 元，但该期间(2022 年 3 月 9 日至
2024 年 9 月 22 日)的利息 228,806 元至今仍未支付。
另，贵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向我再次借款人民币
500,000 元，双方约定月息 1 . 5% ，贵司已按约定支付利
息至 2025 年 1 月。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0
月 21 日的利息共计 65,080 元，尚未支付。综上，截止
2025 年 10 月 21 日，贵司尚欠我借款本金 500,000 元、
利息 293,886 元，合计 793,886 元(大写：柒拾玖万叁仟
捌佰捌拾陆元整)。现因本人急需资金，特此通知：请
贵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，一次性偿付上述
全部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 793,886 . 00 元。如贵司未
能在上述期限内清偿全部款项，本人将依法向人民法
院提起诉讼，通过司法途径追索全部债权。届时，因实
现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
讼费、财产保全费等)，均由贵司承担。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孙元英　 2025 年 10 月 27 日

股东会通知
高密市铿意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刘君：

　　本公司拟召开股东会，讨论成立清算组及注销公

司事宜。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，现依法公告通知：

　　会议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 时

　　会议地点：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柏城镇白家岭村

99 号营业房

　　会议事项：成立公司清算组及注销公司相关事宜

　　请你按照上述时间及地点参会或书面委托他人

代理；逾期未参会的，公司将依法依规作出股东会

决议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高密市铿意贸易有限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7 日

债权转让通知
侯继丞、孙海珍：
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相关法律的规
定,以及我与山东俊典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
让协议》,现将我对你方所享有的经烟台经济技术开
发区人民法院案号为(2019)鲁 0691 民初 2131 号《民事
调解书》中确认的全部债权,依法转让给山东俊典投
资有限公司，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
  请接到本通知后向山东俊典投资有限公司履行
全部义务。
  特此通知。

    陈静
    二 ■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

公  告
朱孟纯、李浦娜：
  通知人与乔江涛签订的《债权转让
合同》，已经将你享有的债权、抵押权等
相应的全部权益让给乔江涛。你应向乔
江涛履行债权、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。
  特此公告。
　　 通知人：威海富民村镇银行有限
责任公司
 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

关于催告山东天元置业有限公
司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公告
山东天元置业有限公司：
　　我司浙江中雅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与贵司山东天
元置业有限公司及相关方签订的《商品房抵款协议
书》，我司指定人员与贵司签订的《中达御府内部认购
协议书》、《中达御府车位认购协议书》等文件。根据约
定，贵司应以中达御府 5 栋 1 单元 18 层 18003 号房屋
(125 . 77 ■)及编号为 346 车位，抵偿贵司相关方菏泽
市开发区瑞比房地产有限公司(欠付 655375 . 43 元)和
菏泽绿色家园置业有限公司(欠付 493109 . 57)欠付我
司工程款共计 1148485 元。
　　贵司至今未履行网签备案及交付手续，逾期已达
两年有余，构成严重违约。现我司浙江中雅园林工程
有限公司登报公告，作最终催告：
　　请贵司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联系我
司并履行完毕前述以物抵债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，
包括但不限于完成上述房产与车位的网签备案及交
付手续等。
　　若逾期仍不履行，我司将依据《民法典合同编通
则司法解释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请求履行原债务，并
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贵司山东天元置业有限公
司及债务方菏泽市开发区瑞比房地产有限公司、菏泽
绿色家园置业有限公司等连带清偿原工程款人民币
1148485 元及相应利息等。特此公告。

　　浙江中雅园林工程有限公司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4 日

遗失声明
  汇金典当有限公司公章、法人

章 不 慎 遗 失 ，纳 税 识 别 号

91370685596571970W ，声明挂失。

  特此声明。

    汇金典当有限公司

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


